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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06—2007学年度第一学期注册的通知
各院、系：

    现将2006—2007学年度第一学期注册工作安排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关于在校生报到、注册的工作安排

（一）下学期的9月1日，各院系教务秘书在办公室值班，接受学生注册。请各位教务秘书务必在新系统上给每位学生立刻进行注册，学生经注册成功后才能登陆系统查询成绩及选课等工作，如果系统提示该生没有交费的，请学生与财务处联系。

（二）对开学2周内没有报到、注册的学生，各学院应严格按学籍管理规定中的有关条款处理，并在第三周星期三前把未报到、注册的学生名单及处理意见报教务处，保证在校学生人数的准确性。

    （三）各年级留校继续修读学生（含留校修读双学位学生）的报到、注册程序和其他年级学生一样。

二、结业学生返校重修工作安排

（一）按照省教育厅有关文件规定，凡是2005年6月前结业的学生，一般不再安排其返校重修。

（二）2006年6月后结业的学生可在开学第一周到我处学籍科办理返校重修。
三、关于学费收取标准和方法，以学校财务处通知为准。

四、秋季入学新生工作安排

（一）2006年秋季入学新生国际学院、医学院、药学院、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艺术学院安排在校本部，校本部其他学院的新生统一安排在珠海学院，请各学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二）2006年的秋季新生报到时间以学校迎新办公室通知为准，各院系教务秘书应根据本系的实际情况安排好秋季新生的学籍管理、选课等工作。

（三）秋季新生在学籍管理、选课等教学事务上出现的问题，各院系应及时和我处协调解决。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一日

主题词： 教学  注册  通知

	暨南大学教务处                 2006年7月12日印发


关于2006届毕业生办理英文毕业证书、学位证书通知 
各学院：

一、6月27—7月15日为本届毕业生申请办理英文证书时间，请各学院通知学生自愿申请，并以专业为单位集中办理（不接受同学单独办理的申请）。英文证书为一次性申办，学生离校后不再办理。各学院可按下列程序为学生在综合教务管理系统中申请。
具体操作如下：各学院教务秘书登陆综合教务管理系统——进入毕业审核系统——进入毕业审核管理——搜索出本专业毕业学生名单——找到相应学生名单——点击修改——在英文证书处输入“是”后保存本记录，按同样步骤进行下一个学生的操作，全部完成后请注意保存。

二、每份英文证书（包括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收费人民币20元，请各学院以专业为单位收齐后统一交学校财务处。
三、各学院确认学生申请完毕，由各学院教务秘书统一领取到学籍科领取证书，各学院教务秘书领取证书时应带证书缴费收据。

四、英文证书的发放形式由各学院自己决定。

                                                   教务处

                                                  2006-6-27
关于2006届（第二批）毕业生办理英文毕业证书、学位证书通知
	各学院：一、因学校已经放假，第二批毕业生申请办理英文证书时间由7月20日开始，最后截止申请时间为9月20日。各学院可在此时间段内自己决定本学院申请时间。请各学院通知学生自愿申请，并以专业为单位集中办理（不接受同学单独办理的申请），英文证书为一次性申办。各学院可按下列程序为学生在综合教务管理系统中申请。
具体操作如下：各学院教务秘书登陆综合教务管理系统——进入毕业审核系统——进入毕业审核管理——搜索出本专业毕业学生名单——找到相应学生名单——点击修改——在英文证书处输入“是”后保存本记录，按同样步骤进行下一个学生的操作，全部完成后请注意保存。

二、每份英文证书（包括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收费人民币20元，请各学院以专业为单位收齐后统一交学校财务处。       

三、各学院确认学生申请完毕，9月20日后由各学院教务秘书统一领取到学籍科领取证书，各学院教务秘书领取证书时应带证书缴费收据。  

四、英文证书的发放形式由各学院自己决定。


	

	 

	　　

	教 务 处
	 

	     2006-7-17
	


关于为入学新生讲解学分制管理规定相关事项的通知
各学院：

2006级新生入学在即，按照学校新生入学教育的工作安排，各学院需要为新生讲解我校学分制教学管理制度。为组织好这项工作，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各学院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指定经验丰富、表达能力强的人员为学生讲解，并尽早做好准备工作。 
　　二、我处已起草了《暨南大学本科学生学分制教学管理规定讲解稿》以及PPT（可在学校主页“校内通知”栏或教务处网页“通知”栏里浏览、下载，纸质版不随文下发）。在讲解时，可以结合学生类别、本学院的教学特点，对讲解材料做必要的增删，但讲解稿中“二、学分制学籍管理相关规定”、“三、特别注意事项”等两个部分必须重点讲解。 
　　三、为确保讲解活动的有效性，我处已着手印刷《暨南大学2006级秋季新生学分制教学管理制度测验试卷》，请各学院9月14日下午到我处教学研究科领取。请各学院相关人员讲解完后，将测试卷分发给学生作答，并当场收回，以便存档作为迎接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材料。凡未交回测试卷的学生，各学院应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重新学习我校学分制教学管理文件，作答并交回测试卷。 
　　如有其他不明事项，请与我处教学研究科联系，联系人：熊卫华，电话：85220033。
                                                          教务处

                                                        2006-9-13
暨南大学本科学生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

（2006级秋季新生入学教育学分制学籍管理制度讲解稿）

一、学分制及其相关概念

（一）课程
高等学校的课程体系一般由必修课和选修课两个部分组成，必修课是“必须修习的课程”的简称，选修课是“可以选择修习的课程”的简称。在暨南大学，必修课由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以及实践性教学环节组成，选修课由专业选修课和全校公共选修课（因其多数在晚上开课，简称“晚选课”）组成；学生还可以按照规定选择非本专业的必修课课程、专业选修课程作为自己的选修课，也可以选修石牌六校联合开设的课程。

（二）人才培养方案

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也称教学计划、人才培养计划）用以指导每个专业的教学活动，其核心是专业培养目标，课程围绕目标来设定以保证目标的实现。人才培养方案由以下四部分组成：

1．课程结构。在暨南大学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必修课学分约占总学分的70%，选修课学分约占总学分的30%。具体安排以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规定为准。

2．主要教学形式。如课堂讲授、课堂讨论、习题课、教学实习、实验、毕业设计等。

3．时间分配。它反映每门课程、每种教学形式所占用的教学时数。

4．学年编制（简称校历）。它反映学年、学期、课程教学形式的起止日期。我校每学年分成两学期，并在暑假期间开设一些课程供学生修读。新生入学第一学期为18周，上课14周；其他各学期20周，前16周为教学周，第17、18周为复习、答疑周，第19、20周用于考试。

（三）学分

学分是用于计量学生学习量和学习进度的单位。

1． 取得学分的基本条件

计算学分的课程均一般都要进行考试或考核，考试达到或超过60分，考

核达到及格或以上等次才可取得学分。

2． 学分计算标准

每门课程学分的计量，原则上与周学时数相对应，即以上课学时数为标准，每学期每周上课1学时计1学分。实验课、制图练习课、设计课等实践性强的课程，每学期每周2学时计1学分。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不少于10周，学分由各学院具体规定，计为必修学分。

3． 要求修满的总学分

我校四年制本科学生应修满的总学分为160学分（护理学专业为192学分），五年制本科学生应修满的总学分为240学分，六年制为288学分。国际学院各专业的学分另行规定。

4．创新学分

为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创造性活动，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学校特对有创新意识并在实践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学生设立创新学分。创新学分的评定标准另行规定。

（四）学分制与“标准学分制”
1．学分制

学分制是一种以选课制为基础，以学分为计量单位，规定和计量学生的学习量、学习进程的弹性的教学管理制度。

2．“标准学分制”

（1）“标准学分制”的内涵

学分制有多种模式，暨南大学实行“标准学分制”。“标准学分”是将毕业要求修满的总学分按学制分解得出的每学年应修习的学分数。4年制本科学生每学年标准学分为40学分，五年制、六年制每学年的标准学分为48学分，国际学院每学年标准学分另行规定。学生按规定交纳学费后，每学年可按标准学分修读。

（2）“标准学分制”对每学期修读学分的规定

学生可根据本人学业情况低于或超过标准学分修读。低于标准学分修读的，每学期所修学分不得低于15学分。超标准学分修读要受学分绩点的限制，所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未达3.0的不得超标准学分修读。学分绩点达3.0~3.4,可超2学分；学分绩点达3.5~3.9,可超5学分；学分绩点达4.0以上可超10学分。超标准学分修读还受重修学分的影响，凡有必修课程不及格者，必须先通过补考或重修未及格课程，剩余的学分才允许用于修读新课程。

（5） 绩点、学分绩点、平均学分绩点与总平均学分绩点

学分是对学生学习数量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讲，它不能单独作为评定

学生学习质量的依据，因而，学分制教学管理需要引入表示学习质量的方法，我校采用学分绩点的办法。

1． 绩点

课程考试或考核的成绩采用百分制，然后转换成绩点。考试不足60分，或

考核成绩为不及格等次课程的绩点均计为0

（1）百分制与绩点的转换标准

百分制与绩点的转换规定为：90~100分记为4.0~5.0绩点（90分为4.0，91分为4.1绩点，依次类推）；80~89分记为3.0~3.9绩点，70~79分记为2.0~2.9绩点，60~69分记为1.0~1.9绩点。

（2）不能量化课程成绩与绩点的转换标准

不能量化的课程和考核的课程，评定为优秀、良好、中等、及格或不及格等次，其中优秀等次折合4.5绩点，良好折合3.5绩点，中等折合2.5绩点，及格折合1.5绩点。

2． 学分绩点、总学分绩点

（1）学分绩点

某门课程的学分绩点=绩点×学分。学生在某段学习期间修读的各门课程所得学分绩点之和即为该学生在该段学习期间的学分绩点。

（2）总学分绩点

学生修读本科课程全部课程所取得学分绩点之和即为该学生修读本科期间所取得的总学分绩点。

（3）学分绩点、总学分绩点计算举例

例1  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的学分规定为4学分，在考试中，学生甲的考试成绩为90分。那么，先把他的成绩的绩点计为4.0，然后我们即可以计算他的学分绩点：4.0×4=16。

例2  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法律基础课程计为2学分，在考试中学生甲的成绩为85分。那么，他的法律基础课程的绩点为3.5，他的法律基础课程的学分绩点计为：3.5×2=7。

（4）平均学分绩点与总平均学分绩点

平均学分绩点=学生在某段修读期间所得的学分绩点÷同期修读的学分；总平均学分绩点=学生修读本科所得的总学分绩点÷总学分。总平均学分绩点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从小数点后第三位开始舍去，不四舍五入）。

例3  在某一学期内，学生甲修习了7门课程，这7门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学分规定分别为4、4、3、2、2、1、4，这7门课程的总学分为20。他的考试考核成绩分别为80、83、85、90、75、69、84，在这一学期内的总学分绩点为：3.0×4+3.3×4+3.5×3+4.0×2+2.5×2+1.9×1+3.4×4=64.2。那么，在这一学期内，学生甲的平均学分绩点为：64.2÷20=3.21。

（4）平均学分绩点与总平均学分绩点的作用

平均学分绩点用于评价学生各学期的学习状况，直接关系到学生是否具有超标准学分选课、辅修其他专业或申请双学位、评优（如校长免费学分奖励金、优异生选拔）、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推荐国际交换学生等。总平均学分绩点是用于学业结束后审核是否授予学位的条件之一，总平均学分绩点没有达到1.80，不能取得学位。

二、学分制学籍管理相关规定

（一）取得学籍的基本程序
报到、体检、注册取得学籍、缴费

每学期开学时，学生必须按照规定时间到校，亲自持学生证和交费收据办理注册手续。因故不能如期注册者，必须履行请假手续。对不请假或超假者均按旷课处理。未经请假逾期2周不注册者，按自动退学处理。

学校在新生入学后3个月内，按照招生规定对其进行入学资格审查。如复查不合格，由学校区别情况给予不同处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

（二）毕业与授予学位的条件
1．毕业条件

有正式学籍，德、智、体合格，修读完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修满必修课学分和总学分。
2．授予学位的条件

本科总平均学分绩点达到或超过1.8的毕业生，无考试作弊行为，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确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规定。

考试作弊，在我校“一票否决”，不能取得学位。

（三）选课

1．选课原则
（1）学生应参照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导师的指导，根据本人学习状况和能力选择课程。

（2）选课范围包括所有必修课和选修课。

（3）公共选修课每学期只能选修两门（包括石牌六校联合选修的课程，校外选课记入标准学分且累计不得超过6学分）。

（4）学生选课和退选只能在教务处综合教务管理系统中操作，未经选课者不得参加该课程的学习和考试（考核），选课完成后不得中途退出课程的学习和考核，否则该课程计为不及格，不得取得相应学分。

（5）专业选修课选课人数不足15人，公共选修课人数不足30人的课程不设班开课。教务处将在预选阶段结束时（第18周周五），公布上述课程名单，学生可在退、补、改阶段选择其他课程。
2．选课过程
分为预选阶段和退补改选阶段两个过程。所有选课均在网上进行。 

（1）选课时间安排。学生在入校后的第一学期按课表规定修读，从第二学期开始，可在导师指导下根据教学计划选修课程。学生每学期的第17周至 18周在与校园网连接的计算机上进行预选课，学生优先选择本专业所安排的课程；第19周和下学期第一周到第二周，学生可对已选课程进行退、补和改选课程。学生可实时在网上浏览教务处公布的学生选课情况。选课的最终结果以第二阶段系统关闭后的数据为准，考虑到选课期间课程会有变动，学生应在最后阶段确认选课，系统关闭后不得作任何修改。关于选课的具体操作程序，请仔细阅读《暨南大学本科学生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

（2）选课权利和责任。学生必须首先熟悉选课相关规定，并主动接受导师指导，听取导师意见。必须妥善保管好自己的综合教务系统密码，如因密码泄露而造成差错的，一律由学生本人承担责任。

（3）学有余力的学生可辅修其他专业或申请双学位。有关规定请认真阅读《暨南大学本科学生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第十四条至第二十四条。

（四）补考与重修
1．考试或考核不及格的课程必须补考或重修。

2．凡有先修后续关系的课程，前期课程不及格者，必须通过补考或重修合格后，方能修读后续课程。

3．对考试成绩或补考成绩不满意者，允许重修该课程以刷新成绩。

4．凡有必修课程不及格者，必须先通过补考或重修未及格课程，剩余的学分才允许选修新课程；特殊情况要经院系同意上报教务处批准。

5．补考为一次性，课程考试分数按补考实际得分记，并标注“补考”字样。其折算成绩时，凡补考课程分数68分（含）以上，该课程学分绩点记为1.8；60—70分，学分绩点计记为1.0；凡补考不及格或自动放弃补考者，均需进行重修。补考成绩在作为各类评选和推荐等条件时，一律以60分记。

6．重修课程的考试成绩按实际得分记载；选修课程若不及格，可以重修也可以另选其他学分相同的同类选修课程代替；总学分修满后，可以在毕业前申请取消不合格或不满意的选修课的成绩。毕业后，所修课程一律不许再取消。  

7．任何一门课程在校期间的重修次数最多不得超过3次，必修课重修超过3次者，根据实际情况劝其转专业或退学。有课程经3次重修仍不及格者，连续2学期有2门或2门以上课程需要重修，重修一次后仍不及格者，按结业处理。

     （五）选专业、转专业、转学及国际交换生学籍管理
         1．选专业相关规定

实行大平台招生的学院，学生在1年半或2年内平台课程结束后，学生可以选择专业。但不是随意选择，而是按照学分绩点排序（内、外招生分别排队），学分绩点高的学生享有优先选择权，某一专业计划名额满后，其他学生只能选择其他专业。具体规定请参阅《暨南大学“大平台”招生学院学生选择专业暂行管理办法》以及各学院的相关规定。

         2．转专业相关规定

（1）在校学习至第二学年的本科学生，思想道德良好，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并满足下列条件者，可申请转专业（平台）：已修学分不少于人才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学分，且课程考试成绩全部及格，无补考、重修情况者；第一学年学习成绩名列各专业前10%；身体条件符合转入专业体检要求。

（2）学生转专业，必须由本人书面申请，经转出、转入两方学院领导同意，报教务处批准后，方可办理。

（3）其他规定详见《暨南大学本科内招学生转专业（转平台）补充办法》。

        3．转学相关规定
请参阅《暨南大学本科学生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对其转专业、转学不予批准：新生入学未满1学期者、本科三年级（含三年级）以上者或无正当理由者。

        4．国际交换生学籍管理
凡没有进行大平台选专业即出国留学的交换生，回国后可根据在国外修读的课程优先选择相关专业。其他具体规定，请参阅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印发的《暨南大学交换学生手册》。
（六）考勤、考试和考核规定

1．缺勤的计算与处理
（1）对缺勤的处理

自开学第一天起开始考勤，学生必须按时参加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和学校、学院、系安排组织的一切活动，因故不能参加者必须请假，凡未经请假或超过批准假期者，一律以旷课论处。

（2）缺勤的计算

未请假而不按时参加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实习、社会调查和公益劳动者，每天按旷课4学时计算。进入选课阶段，教务处正式公布选课一览表后，学生必须按所选课程的安排跟班听课，参加考勤、考试，不参加考试者以零分记载。

（2）凡擅自缺考者，其成绩以零分计。

2．考试考核的成绩计算

（1）课程的学期成绩按如下办法计算：期末考试成绩占60~70%、平时成绩（含作业、平时测验、期中考试）占30~40%。

（2）在上述基础上，再按每旷课一次扣除2分，计算其课程最终成绩；平时欠交某门课程作业、不参加实验等累计1/3或缺课累计超过教学时数1/3者，均不得参加该门课程的期末考试，该课程以零分计。
三、特别注意事项
（一）遵纪守法
1．凡擅自缺考、作弊或严重违反考场纪律者，其成绩以零分计。对考试违纪和作弊者，按《暨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的有关条款处理。其中，考试作弊，在我校“一票否决”，不能取得学位。

2．操行评定不及格者，只能取得结业证书；操行评定有2次不及格或累计有两次记过处分者，予以开除学籍的处分。

3．无故不参加考试者，成绩以零分计。平时欠交某门课程作业、不参加实验累计1/3或缺课累计超过教学时数1/3者，不得参加该门课程的期末考试，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计。

4．对旷课学生视其情况给予以下相应处分：1个学期内旷课累计为11~20学时者，给予警告处分；旷课累计为21~30学时者，给予严整警告处分；旷课累计为31~40学时者，给予记过处分；旷课累计为41~50学时者，给予留校查看处分；旷课达51学时及以上，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其他处分规定请参阅《暨南大学学生手册》相关条文。

（二）刻苦学习

1．一门课程的重修次数不得超过3次，否则将劝其转专业或退学。

2．出现下列情况只能取得结业证书：

必修课学分和总学分二者或二者之一未修满，但已取得总学分的2/3以上者；有课程经3次重修仍不及格者，连续2学期有2门或以上课程需要重修，重修一次后仍不及格者。

3．我校采用弹性的学习年限，但学习年限的相对灵活并不意味着学习年限没有限定，四年制本科不得超过8年，五年制本科不得超过9年，六年制本科不得超过10年。

（三）高度重视毕业及取得学位的规定
实际修读总学分达不到毕业要求的总学分，或总学分达到要求但必修学分没有达到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要求，不能毕业，也不能取得学位；总学分达到要求，但总平均学分绩点达不到要求（达到或超过1.80），不能取得学位。

（四）严格按要求选课

1．选课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在综合教务管理系统上进行，学生选课结果以网上数据为准。

2．学生未上网成功选课，教师在点名册上自行添加学生姓名的，教务处不承认该门课程的考试成绩。

3．学生应保管好自己的密码，凡因密码泄露导致选课数据被其他人修改，后果由学生自己负责。

4．应严格对照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要求选课，尤其应保证按规定修读必修课。

5．除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必修课和全校公共必修课外，其他所有课程都是选修课，不能替代本专业的必修课程。

6．在选修课程之前，学生应认真听取导师的指导意见。

7．因人才培养方案变更，使得少数课程取消。学生重修时，可以用同类课程取代，但学院必须给出意见，不能由学生自行指定课程替代。
（五）姓名拼写必须准确，不得随意更改

必须学生凭自己的帐号、密码进入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的个人信息栏中准确填写自己的英文名称（内招生填写汉语拼音）。英文名称将要在英文成绩单、英文证书、英文在学证明中使用，不得随意更改。
四、我校近期在教学管理制度方面进行的重大改革
（一）“大平台”招生与学生自主选择专业

我校自2003年秋季起，开始在部分学院实行“大平台”招生和教学制度，即这些学院新生入学时不分专业，在校学习一年半至两年基础课程后，由学生根据学校相关规定自主选择专业。希望同学们注意的是，选择专业前必须取得选择专业的资格，不能如期取得资格的必须等到取得资格后才能参加选择专业。另外，即使取得了选择专业的资格选择专业也不是随意的，各专业按学生平均学分绩由高到低排名（内、外招生分别排名），在网上选择专业。由排名靠前的学生优先选择专业，某一专业计划的人数满额后，其他学生只能选择其他专业。

（二）构建“平台+模块”的课程体系

从2004级开始，教学计划（人才培养方案）采用“平台+模块”形式构建课程体系。其目的是为了拓宽专业口径、增强专业适应性以及增大学生的选择空间，并力求通过课程结构本身引导学生选课，避免出现学生随意选课导致知识割裂、疏离的现象。请大家认真阅读人才培养方案，熟悉相关专业的课程结构以及对选修课程的规定。

（三）实施校长免费学分奖励制度

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我校已经印发了《暨南大学校长免费学分奖励金评选办法》，每学年按各专业学生人数的10%进行奖励（国家基地班、名牌专业12%）。学生在校期间奖励学分用于选课，但在毕业时可将剩余累计奖励学分兑换成现金，现金标准统一为130元/学分。

（四）实行本科学生导师制

我校从2003年10月开始在全校全面实行本科学生导师制，为每位学生配备导师，每位导师指导的学生总人数一般不超过20人。导师由具有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学校要求导师充分了解人才培养方案和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应主动联系学生并给予有效的指导。导师职责是对学生进行“导向”、“导学”和“导心”，以导学为主，尤其要在入学教育、学生选课、重修、转专业、学习规划、学习方法等方面给予有效的指导。导师每次指导学生，应有明确的指导目的，应力争首先解决学生关心的问题，应督促接受指导的学生在《暨南大学本科学生导师指导内容登记表》上签名，以作为导师业绩考核的依据。实行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导师对学生的热情关怀和严格要求，达到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开发学生的智力和潜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目的。学生应主动积极地与导师联系，尤其是在熟悉学分制管理规定和选课等方面，应听从导师的建议。
（五）推进“学生评教”制度
为确保课堂教学质量，提升人才培养的整体水平，我校从1993年开始，实行校院系领导、同行教师、学生共同对教师课堂教学进行评估的“三重评估”制度。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每学期期末，学生对教师课堂教学的评价在网上进行，要求学生凭学生证号进入系统，对照评估指标，对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进行评分。为确保统计样本的有效性，以及统计信息的全面、真实，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参与对自己的授课教师的评价，凡是没有参与评估的学生不能参加下一学期的选课。由于学生评价教师的根本目的是保证课堂教学质量，因此，要求学生充分认识到对进行教师客观公正的评价最大的受益者是学生自己，参与对教师的评价是对学生权益的维护。同样，要求学生对教师评价必须客观公正，也是对教师权益的维护，因为学生的评分是对教师课堂教学质量的认定，学生的评价分数将作为教师业绩考核的依据。不公正的评价不仅损害教师的权益，而且损害学生的利益。

学生评教制度还包括每学年结束时，学生对导师的业绩的评价。与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一样，学生对导师的评价关系到学校整体的教学质量，关系到学生和导师的权益，因此，也要求对导师进行评定时，必须尊重事实，客观公正。尤其应避免平时拒绝接受导师指导，评估时随意评分的倾向。

（六）本科学生创新工程

为加强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我校实行本科学生创新工程，学生可以申请项目研究，获批者由学校提供相关经费。具体规定，请参阅学校和各学院相关规定。

关于做好从2007届本科毕业生中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

根据教育部教学[2006]14号文件精神，我校将开展从2007届本科毕业生中推荐免初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推免生）工作。请按学校有关推免生推荐工作实施办法的规定（暨教[2006]74号、暨教[2006]75号）做好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名额分配

（一）我校从2007届本科毕业生（内招生）推荐免初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各学院（系）名额分配如下：

文学院7名（含基地班）      外国语学院2名

新闻与传播学院5名          经济学院9名

管理学院14名                法学院2名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9名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6名

理工学院9名                 医学院8名

华文学院3名                 药学院3名

深圳旅游学院8名             珠海学院43名

国际学院4名                 国际关系学系1名

（二）学校决定从2007届本科毕业生（外招生）推荐免初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各学院推荐名额不限。

     二、各学院务必在10月8日以前完成推荐工作，按要求填好推荐表（附件1）和推荐候选人名单排序表（内招生附件2，外招生附件3），并附上正式成绩单于10月8日下午5：00前报教务处学籍科。

     三、获得本校推免生资格者（内招生）可以申请国内其他各研究生招生单位的复试，外招生可以申请本校的复试，复试截止时间以各研究生招生单位所定的时间为准。

附件：1、暨南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免初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表[image: image1.png]




 HYPERLINK "http://jd.jnu.edu.cn/pub/management/edit/uploadfile/20060930155450800.doc" \t "_blank" 附件1：内招.doc
      2、推荐候选人名单排序表（内招生）[image: image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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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推荐候选人名单排序表（外招生）[image: image3.png]




 HYPERLINK "http://jd.jnu.edu.cn/pub/management/edit/uploadfile/20060930155554253.xls" \t "_blank" 附件3外招.xls
      4、备选候选人名单排序表（内招生）[image: image4.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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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2006级秋季新生购买乘车优惠卡的通知 

	 

	各学院：
本学期开始办理新生乘车优惠卡。家庭住址与校区不在同一城市、可乘火车往返的2006级新生都可办理。
    具体办理方法：请学院将所有需要办理乘车优惠卡的学生登记收费，统一交到学校财务处；然后凭交费收据到教务处学籍科领取乘车优惠卡，并发放给登记购买的学生。
     其他年级的学生如尚未购买或因遗失学生证而需要重新办理者也可在此阶段统一登记办理。
     收费标准：学生每人只能登记购买一张乘车优惠卡，7元/张。 
    截止时间：2006年11月20日。 联系人：学籍科张晓宁 85227693



                                                      教务处学籍科

                                                            2006-10-25

关于组织学生进行2006～2007学年第一学期课堂教学质量评估的通知
暨教通〔2006〕66号
各教学单位、各位同学：

本学期的课堂教学质量学生评估工作将于2006年12月8日开始，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估人员

暨南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

二、评估对象

本学期所有讲授本科课程的教师（包括各单位的外聘教师）。

三、评估系统开放时间

 “课堂教学质量网上评估系统”开放时间为2006年12月8日～12月24日（第14～16周）。在此期间，该系统全天候开放。

四、学生登录“课堂教学质量评估管理系统”的路径、帐号及其他相关事项

（一）登录路径：教务处主页——>综合教务管理系统——>本科生课堂教学质量评估管理系统

（二）登录密码：学生如果忘记个人登陆密码，请向所在学院的教务秘书查询。

（三）学生登录进入该系统后，可以看到其本学期所修读的所有课程名称。点击“平时”栏目下面的“评估”，可进入“日常评价”页面，该页面内容，学生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填写；点击“期末”栏目下面的“未评”，可进入“课堂教学质量评估”页面，该页面所有内容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填写。

（四）学生对教师进行“课堂教学质量评估”，只有一次评价机会。

（五）学生在评估过程中，如发现系统提供的课程及教师信息有任何与实际不符合的情况，请立即停止评估并告知所在学院的教务秘书，待教务秘书与教务处沟通并更正资料后再继续评估。

（六）如果学生修读的课程中缺课率在1/3及以上的，取消该生对该课程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估”资格。学生缺课数据来自教师考勤记录。

（七）该系统与网上选课系统相联，所有学生必须对其本学期所修读的所有课程的课堂授课教师进行评估后，才能进入选课系统选下个学期的课程；未对本学期修读课程评估完毕的学生，将不能进入选课系统。

（八）学生评估的结果是对全班数据统计计算后得出，不会泄露任何学生个人信息。评估期间至教师将学生考试成绩报备教务处之前，学生评估情况完全保密。评估结果将在下学期开学第三周起，开放给教师登陆查询。

请各学院、系务必做好学生参与课堂教学质量评估的动员、组织工作，以确保评估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二○○六年十二月八日    

主题词：教学质量 评估 通知

暨南大学教务处         2006年12月8日印发
关于本科学生乘车优惠卡充值的通知
	 

	各院、系：
      本学期乘车优惠卡充值时间从即日起到5月31日，请各学院通知所有持有乘车优惠卡的学生以班为单位到教务处学籍科办理充值手续。充值后可以享受4次乘车优惠，请学生不要错过时间。另：本学期只能对乘车优惠卡进行充值，不能发放新卡，敬请留意。


                                                     教务处

                                                 2007-5-9
关于2007届毕业生办理英文毕业证书、学位证书通知

	 

	各学院：
一、6月30—7月10日为本届毕业生（第一批）申请办理英文证书时间，请各学院通知学生自愿申请，并以专业为单位集中办理（不接受同学单独办理的申请）。7月10日后，各学院教务秘书凭证书缴费收据到学籍科领取证书。英文证书为一次性申办，学生离校后不再办理。
二、每份英文证书（包括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收费人民币20元，请各学院以专业为单位收齐后统一交学校财务处。
三、7月28日——9月15日为本届毕业生（第二批）申请办理英文证书时间，请各学院通知学生自愿申请，并以专业为单位集中办理（不接受同学单独办理的申请）。9月15日后，各学院教务秘书凭证书缴费收据到学籍科领取证书。
四、证书发放形式由各学院自己决定，未领取中文毕业证书的毕业生不得领取英文证书。
五、各学院可按下列程序为学生在综合教务管理系统中申请。
具体操作如下：各学院教务秘书登陆综合教务管理系统——进入毕业审核系统——进入毕业审核管理——搜索出本专业毕业学生名单——找到相应学生名单——点击修改——在英文证书处输入“是”    

后保存本记录，按同样步骤进行下一个学生的操作，全部完成后请注意保存。
 


                                                       教务处

                                                      2007-6-27

暨南大学珠海学院

关于2006—2007学年度在读学生缴费、报到和注册等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各位同学：

现将2006----2007学年度在读学生缴费、报到和注册等工作安排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1、 缴费

2006-2007学年度学费、住宿费缴费方式和金额通知如下：

1．内招生同学：请于8月20日之前将学费、住宿费存入自己的、已经在财务科登记的珠海工商银行帐户中。数额为学费（文史财经管理类4560元、理工外语类5160元，已由学生处核定的贷款学生不用存入学费）加上住宿费1500元（已由学生处核定外宿的学生不用存入住宿费）加上1元（为保证扣款成功，帐户余额要大于扣收数1元）。

即：一般学生4560（5160）+1500+1=6061（6661）元

外宿学生4560（5160）+1=4561（5161）元

贷款学生1500+1=1501元

2.  香港、澳门、台湾学生：学费、住宿费均以人民币收取。请各位同学于8月20日之前将学费、住宿费（人民币）存入自己的、已经在财务科登记的珠海工商银行帐户中。金额为：（1）学费：文史财经管理类4560元、理工外语类5160元 （与同专业内招生相同） 

（2）住宿费：两人房为3500元人民币（3500港元*1=3500元）

四人房为2500元人民币（2500港元*1=2500元）

（已由学生处核定为外宿的同学不需要存入住宿费）

加上1元（为保证扣款成功，帐户余额要大于扣收数1元）

即：两人房的同学存入4560（5160）+3500+1=8061（8661）元

四人房的同学存入4560（5160）+2500+1=7061（7661）元

外宿学生应该存入4560（5160）+1=4561（5161）元

3.  除香港、澳门、台湾学生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外招同学的学费、住宿费标准以及收取方式不变。请于放假前到财务科领取银行存款单，在香港南洋银行或澳门中国银行交纳学费、住宿费，再于下学期开学报到日（9月1日）到财务科换单。

4.  财务科将于8月21日通过银行扣收学费，请各位同学及时足额存入学费、住宿费+1元。

 二、报到与注册

1．学生于7月15日至8月31日放假，9月1日回校报到，9月4日（星期一）正式上课。参加大平台选专业的2004级同学请注意，你们选择专业的正选和补选阶段均在开学前一周（8月28日-9月1日）进行。

2．9月1日上午8：00-12：00、下午2：30-5：00，请各班班主任、本科生导师先到财务科领取学生交费单据，然后在学生班级所在系办公室值班，接受学生报到。

3．9月4日至9月15日上班时间，请班长携带已交费同学的学生证（按学号从小到大顺序排列）到教学科研处教材学籍办公室（办公楼三楼）办理注册手续。

请注意：

（1）因故不能如期报到注册者，必须履行请假手续。对不请假或超假者均按旷课处理。未经请假逾期两周不注册者，按自动退学处理。

（2）请按时交纳应交费用，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或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不予注册。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在办理相关手续后注册。

4．请各班主任或本科生导师于9月1日下午5：00向教学科研处教材学籍办公室报送未签到学生名单以及班级报到率。

注册是一项严肃的工作，旨在培养学生养成遵守校规校纪的习惯，也是学生在校学习的一种档案记录。各教学单位要高度重视，各有关人员要认真负责，严格按学校规定办理，共同把注册工作做好。
三、各班教材发放时间：

1、教材缴费及领书地点：教材的收费及领取地点设在学院行政办公楼的三楼教科处教材学籍办公室318室，具体流程是：先领取教材收费清单——缴费——凭收据单领书。各班班委务必于2006年8月30日前到教科处教材室领取教材缴费清单，并事先收齐教材款以便统一交纳，缴费时只能用现金，不接收刷卡。 

2、关于补订教材。开学的第二周星期三（2006年9月13日）前，由各班班委会将需补订的教材详细清单（含课程名称、授课教师、使用教材名称及需订量）报教科处教材室，以便统一订购，逾期不再受理。
3、各班教材集中发放时间安排： 

2006年9月1日下午05级各班：05管理1班、05管理2班、05管理3班、05管理4班、05管理外招1班、05管理外招2班、05行管、05电气1班、05电气2班、05电气3班、05外语、05新闻、05汉语、05法学、05国贸、05金融、05数学、05信管。

2006年9月2日上午04级各班：04汉语、04外语、04新闻传播、04管理1班、04管理2班、04管理3班、04管理4班、04管理5班、04计算机网络、04计算机应用、04软件、04国贸、04金融工程、04法学、04行管、04数学、04信管。

2006年9月2日下午03级各班：03汉语、03商务英语、03英语文学、03广告、03信管、03计机应用、03计机网络、03软件、03国贸、03金融、03金融工程、03法学、03工管、03会计、03财管、03市营、03行管、03电子商务、03数学。
四、留校修读和结业后返校重修学生的缴费及注册，按学校暨教[2006]9号文《关于2006届秋季毕业生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和学校财务处7月6日的《关于2006-2007学年在读学生缴费等工作安排的通知》执行。
五、关于安全问题

同学们在假期要注意安全，防止发生各种事故。要遵守纪律，不做与大学生身份不相称的事情。

六、关于新教师培训

电教中心将对使用多媒体和语音室的新到教师进行培训，培训时间为9月1日下午3：00—5：00。多媒体培训在教学楼实C113，语音室培训在教学楼实C501。

七、关于假期联系方式

暑假学院值班电话：0756-8505103、8505160、8585097。

教学科研处教研选课办公室电话：0756-8505104

教学科研处教材学籍办公室电话：0756-8505355

教学科研处排课、考试办公室电话：0756-8505789

教学科研处网址：http://zh.jnu.edu.cn/html-cn/teach.htm
学生处电话：0756－8505955、8505806、8505924  

财务科电话：0756-8505105

附件：各系、专业、年级及各班班主任及导师一览表

                                                  教 学 科 研 处

暨南大学珠海学院    

  财    务   科

          二○○六年七月十二日

抄送：校教务处、财务处
	班级
	班主任
	导师制
	　

	03级汉语言文学
	胡晓薇
	　
	　

	03级英语
	导师制
	导师制
	　

	03级英语（商务管理）
	冯艳
	　
	　

	03级电子商务
	胡波
	　
	　

	03级数学与应用数学
	洪莉
	　
	　

	03级广告学
	高胜林
	　
	　

	03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黄东林
	　
	　

	03级计算机（应用方向）
	王博
	　
	　

	 03级软件工程
	导师制
	导师制
	　

	03级计算机（网络）
	严冬松
	　
	　

	03级电子信息
	许鹏
	　
	　

	03级国际贸易与经济
	卓俏青
	　
	　

	03级金融学
	范兆斌
	　
	　

	03级法学
	杨丹
	　
	　

	03级工商管理
	杨廷钫
	　
	　

	03级金融工程
	彭维湘
	　
	　

	03级会计学
	夏芸
	　
	　

	03级财务管理
	徐炎军
	　
	　

	03级市场营销
	白中红
	　
	　

	03级行政管理
	李应利
	　
	　

	04法学
	周名峰
	　
	　

	财务管理
	苏晓艳
	　
	　

	工商管理
	杨学军
	　
	　

	市场营销
	刘治江
	　
	　

	会计学
	施雯
	　
	　

	电子商务
	李雪梅
	　
	　

	04国际经济与贸易
	李建国
	　
	　

	04汉语言文学
	危磊
	导师制
	　

	0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方向)
	黄元亮
	导师制
	　

	0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应用方向)
	孔锐
	　
	　

	04金融学(金融工程方向)
	彭海生
	　
	　

	04软件工程
	张冰
	　
	　

	04数学与应用数学(系统工程方向)
	张越
	导师制
	　

	04外国语言文学类
	黄欣
	导师制
	　

	04新闻传播学类
	曾茜
	　
	　

	04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李艳辉
	　
	　

	04行政管理 
	杨少华
	　
	　

	05工商管理类1、2、3、4班
	刘静岩
	　
	　

	05行政管理
	龚翔荣
	　
	　

	05电气信息1班
	潘冰
	导师制
	　

	05电气信息2班
	李军
	导师制
	　

	05电气信息3班
	郝晶晶
	导师制
	　

	05外国语言文学类（英商、英文）
	导师制
	导师制
	　

	05新闻传播学类（新闻、广告）
	杨雨丹
	　
	　

	05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储俊虹
	　
	　

	05国际经济与贸易
	黄上国
	　
	　

	05金融学(金融工程方向)
	黄卫华
	　
	　

	05法学
	张朝华
	　
	　

	05汉语言文学
	郑林丽
	导师制
	　

	05数学与应用数学(系统工程方向)
	王为民
	导师制
	　

	05管理学类1、2班
	陈涛
	　
	　

	06工商管理类1班(内招生）
	杨少华
	　
	　

	06工商管理类2班(内招生）
	陶晓慧
	　
	　

	06工商管理类3班(内招生）
	容浩
	　
	　

	06工商管理类4班（外招生）
	庞冬梅
	　
	　

	06工商管理类5班（外招生）
	郭新华
	　
	　

	06行政管理
	陈晖
	　
	　

	06外国语言文学类（英商、英文）
	刘淑芝
	　
	　

	06新闻传播学类（新闻、广告）
	马至融
	　
	　

	06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朱勇
	　
	　

	06国际经济与贸易
	卜国琴
	　
	　

	06金融学(金融工程方向)
	谭政勋
	　
	　

	06法学
	杨兢
	　
	　

	06汉语言文学
	王香平
	　
	　

	06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李伟华
	　
	　

	06包装工程
	张元标
	　
	　

	06电子信息工程
	窦庆平
	　
	　

	06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
	王勇杰
	　
	　

	06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应用)
	王勇杰
	　
	　

	06软件工程
	刘晓翔
	　
	　


关于2006届毕业生办理英文毕业证书、学位证书通知 
2006届毕业生：

    你们在取得中文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后，可以申请英文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具体如下：

1、 办理时间  6月28—7月15日 

2、 办理方式  根据学生自愿申请，并以专业为单位集中办理，填写英文证书申请表。英文证书为一次性申办，学生离校后不再办理。
三、办理费用  每份英文证书（包括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收费人民币20元， 我们统一交学校财务处。
四：办理地点 行政楼318  联系电话 8505355 

五、证书发放  2006-2007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后。

附件：英文证书申请表

                                                   教科处

                                                  2006-6-28
关于2006届(第二批)毕业生办理英文毕业证书、学位证书通知 
2006届第二批毕业生：

    你们在取得中文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后，可以申请英文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具体如下：

3、 办理时间  8月28—9月15日 

4、 办理方式  根据学生自愿申请，并以专业为单位集中办理，填写英文证书申请表。
三、办理费用  每份英文证书（包括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收费人民币20元， 我们统一交学校财务处。
四：办理地点 行政楼318  联系电话 8505355 

五、证书发放  等候新的通知

附件：英文证书申请表

                                                   教科处

                                                  2006-7-19
关于领取及填写新生表格的通知
珠海学院2006级全体新生：

请你们以班级为单位在9月25日下午5点之前交回你们的登记表、学生证、学籍表以及《学生手册》里签名。请大家仔细阅读下列填写学生登记表、学生证内页、学籍表的要求。

一、关于学生登记表、学生证内页、学籍表的填写

1、学生登记表、学生证、学籍表每人一式一份，并贴上正面免冠一寸近照。

2、学生证上的入学时间、学制和发证日期均用汉字，入学时间填写二○○六年九月十五日，发证日期是二○○六年九月十八日，学制是四年。

3、 学生证上的出生年月、学号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4、注册登记栏在第一学年第一学期格内填写2006年9月15日。

5、乘火车区间填到离家庭住址最近的火车站，香港、台湾学生则填写深圳站。学生证上的家庭住址只写市或县，不用写具体的家庭住址。不乘坐火车的同学则不用填写任何内容。另请注意：你们的乘车区间一定要符合实际情况，如因不实而造成学生证无法盖章后果自负。

6、 学生证应由班委指定字体端正、认真负责的同学统一填写。

7、 我们将在教学科研处网上公布领取学生证的时间。网址：http://zh.jnu.edu.cn/zh/education/
二、关于学籍表的填写

1、学籍表上的学制请填写 “本科四年制”

2、学籍表上的入学时间为二○○六年九月十五日，学号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3、学习经历 填写从小学至高中的经历。其起始月份统一填写为9月，终止月份统一填写7月。

4、家庭主要成员指的是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

5、主要社会关系指的是除家庭成员以外的亲属关系。

6、学籍表上的家庭地址要写详细地址，

7、姓名拼音一栏，内地生填写姓名的全拼，外招生应与身份证上的写法一致

三、其他注意事项

1、上述表格都需要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填写，不能用铅笔或圆珠笔。

2、交回学生登记表、学籍表、学生证内页及《学生手册》里签名时，请按学号顺序叠好 。

3、请同学们注意填满网上的学生个人信息（信息登记修改系统），否则你们将不能进行网上选课。

4、上述事项关系到同学们进出特区、岐关车票价优惠及平时学习的需要，勿误为要。

5、我们以后有任何新的消息发布，都会分别张贴在你们宿舍通告栏上以及挂在我们珠海学院教学科研处网上（网址见上），以后我们将不再另行通知。

联系电话：8505355     联系人：李老师

 教学科研处

二○○六年九月十八日

关于申请免初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紧急通知

珠海学院2007届毕业生：

暨南大学珠海学院2007届本科毕业生免初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报名已经开始。请附件名单里的同学带上有效证件（学生证、校园卡或身份证）于2006年10月8日上午8：00至2006年10月8日上午10：00到行政楼318报名并领取申请表。逾期没有报名则视为弃权。

联系电话：8505355

附件：学生名单一览表

                                   教学科研处

                               二○○六年十月六日

关于购买乘车优惠卡的通知
各班同学： 
    本学期从现在开始统一为2006年秋季本科新生办理乘火车优惠卡，其他年级的学生尚未购买或因遗失学生证而需要重新办理者也可办理，但需以班为单位交费。请各班按下列要求办理： 
    1、办理对象：家庭和学校不在同一地点的、可以乘火车往返的我校全日制本科学生。 
    2、办理步骤：请各班班长统一收取费用后，在11月8日下午5点之前交到教科处学籍办公室318。（特别提醒：截止日期是2006年11月8日。）

3、收费标准：学生每人只能登记购买一张乘车优惠卡，7元/张。 
    4、乘车优惠卡必须与学生证一起使用才能享受优惠。

5．联系电话：8505355  联系人：李老师

                                            珠海学院教科处

                                       二○○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转发《关于组织学生进行2006～2007学年第一学期课堂教学质量评估的通知》
珠海学院各教学单位、各位同学：

根据暨教通[2006]66号文，本学期的课堂质量评估学生评估工作将于2006年12月8日开始。请大家遵照执行。尤其注意以下几点：
1．“课堂教学质量网上评估系统”开放时间为2006年12月8日至2006年12月24日（第14至16周）。

2．该系统与网上选课系统相联，所有学生必须对其本学期所修读的所有课程的课堂授课教师进行评估后，才能进入选课系统选下个学期的课程；未对本学期修读课程评估完毕的学生，将不能进入选课系统。
3．评估期间至教师将学生考试成绩报备教务处之前，学生评估情况完全保密。在该系统中，学生个人评估资料完全保密，被评估教师不能了解到单个同学评估的任何信息，所以请各位同学尽可以放心据实评估。同时，学生对教师授课情况的评估结果会影响到教师的工作量考核结果，所以请各位同学公平、公正评估。
4．如果学生修读的课程中缺课率在1/3及以上的，取消该生对该课程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估”资格。学生缺课数据来自教师考勤记录。请相关系部统计并填写《暨南大学缺勤学生名单汇报表》于2006年12月13日下午5点之前报送至行政楼318。

    联系电话：8505355  联系人：李老师

  附件：1暨教通[2006]66《关于组织学生进行2006～2007学年第一学期课堂教学质量评估的通知》

        2《暨南大学缺勤学生名单汇报表》
                                                   珠海学院教科处

                                                     2006-12-8  
关于本科学生乘车优惠卡充值的通知
                                           暨珠教[2007] 65 号
珠海学院全体同学：
请你们以班级为单位，各班班委收集好需要充值的学生学生证，在2007年5月10日至24日上班时间到新行政楼148充值。充值后可以享受4次乘车优惠。请同学们不要错过时间。

特别提醒：本学期只能对乘车优惠卡进行充值，不能发放新卡。

                         珠海学院教科办

                       二〇〇七年五月九日
关于2007届毕业生办理英文毕业证书、学位证书通知 
                                         暨珠教[2007]115号
2007届毕业生：

    你们在取得中文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后，可以申请英文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具体如下：

5、 办理时间 第一批毕业生办理时间  7月2 — 7月6日；第二批办理时

间8月3 日 — 9月7日

6、 办理方式  根据学生自愿申请，并以各专业为单位集中办理，填写英文    

证书申请表（申请表请用电脑打印出来，并且按学号从小到大顺序排好）。英文证书为一次性申办，学生离校后不再办理。
三、办理费用  每份英文证书（包括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收费人民币20元。
四：办理地点 新行政楼143  联系电话 8505355 

五、证书发放时间 请留意我们教科处的通知

附件：英文证书申请表

                                                   教科处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英文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申请表

	序号
	学号
	专业
	姓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附件1

暨南大学2007届本科毕业生免初试攻读

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表

	学号
	
	姓名
	
	性别
	

	学院
	
	专业
	
	政治面貌
	

	总平均学分绩点：
	综合测评成绩：

	大学英语成绩：
	
	
	
	
	体育成绩：
	
	

	院（系）意见：

院（系）主任签名：

      （盖公章）

                                                   年   月   日

	学院（系）推免小组意见：

学院（系）推免小组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签名：

   （盖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2007届免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申请一览表
	

	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学生类别
	联系电话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购买乘车优惠卡一览表

	年级专业
	份数
	金额（大写）
	签名
	联系电话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柒 捌 玖 拾             2006-10-25


暨南大学本科学生退学申请（处理）表

	学号
	
	姓名
	
	性别
	

	系
	
	专业
	
	学生类别
	

	退

学

理

由
	

	是否与学生家长联系并告知

  家庭联系人：            学院联系人：         联系时间：

	系

主

任

意

见
	签名：      

（盖公章）     年   月   日

	学

院

意

见
	签名：

                        （盖公章）           年    月     日


注：1、如学生没有填写本表，则由教务秘书填写

2、如属长期未注册或自动离校的学生，要填写清楚离校时间

3、填写本表前应予学生家长联系

暨南大学本科学生退学手续单

	学号：
	 


兹有   珠海学院         专业      级    本科学生           同学 退学。请为该生办理手续后，在相应的方格内盖章。

暨南大学珠海学院教科处

                                                 年     月      日
	学生处（盖章）
	图书馆（盖章）

	总务处（盖章）
	保卫科（盖章）

	丹田公司（盖章）
	财务科（盖章）


本科学生休学申请表
	学号
	
	姓名
	
	性别
	

	系
	
	专业
	

	申

请

理

由
	

	系

主

任

意

见
	签名：      

（盖公章）     年   月   日

	学

院

意

见


	签名：      

（盖公章）     年   月   日

	教

务

处

审

批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暨南大学本科学生休学手续单

	学号：
	 


兹有   珠海学院         专业      级    本科学生           同学休学 。请为该生办理手续后，在相应的方格内盖章。

暨南大学珠海学院教科处

                                                 年        月       日
	学生处（盖章）
	图书馆（盖章）

	总务处（盖章）
	保卫科（盖章）

	丹田公司（盖章）
	财务科（盖章）


本科学生复学申请表
	学号
	
	姓名
	
	性别
	

	系
	
	专业
	

	申

请

理

由
	

	系

主

任

意

见
	签名：      

（盖公章）     年   月   日

	学

院

意

见


	签名：      

（盖公章）     年   月   日

	教

务

处

审

批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暨南大学本科学生复学手续单

	学号：
	 


兹有   珠海学院         专业      级    本科学生           同学复学 。请为该生办理手续后，在相应的方格内盖章。

暨南大学珠海学院教科处

                                                 年        月       日

	学生处（盖章）
	图书馆（盖章）

	总务处（盖章）
	保卫科（盖章）

	丹田公司（盖章）
	财务科（盖章）


本科学生转专业申请表

	学号
	
	姓名
	
	性别
	

	系
	
	专业
	
	类别
	

	申

请

理

由
	

	系

主

任

意

见


	学生原所在系意见
	接受单位意见

	
	签名：      

（盖公章）     年   月   日
	签名：             

（盖公章）        年   月   日

	学

院

意

见
	签名：      

（盖公章）     年   月   日
	签名：      

（盖公章）     年   月   日

	教

务

处

审

批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暨南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手续单

	学号：
	 


兹有     学院         专业      级    本科学生           同学 转至      学院         专业       级  。请为该生办理手续后，在相应的方格内盖章。

暨南大学珠海学院教科处

                                                  年      月      日 

	学生处（盖章）
	图书馆（盖章）

	总务处（盖章）
	保卫科（盖章）

	丹田公司（盖章）
	财务科（盖章）


	结 业 申 请 表

	

	姓名
	 
	系别
	 
	学号
	 

	完成学分
	 

	情况
	

	本人申请：

	                          签字：   

	                                年      月      日

	学生所在系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暨南大学优异学生培养申请表

	学号
	
	专业
	

	姓名
	
	性别
	
	学生类别
	

	本

人

申

请

理

由
	

	班

主

任

意

见
	该生思想品德成绩为

签名：                               年     月     日

	导

师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系

主

任

意

见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学

校

教

务

处

意

见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1.中文成绩表（必须是正式成绩单）

          2.优异生培养方案

肄业证书审批表

	学号
	
	系
	
	专业
	

	姓名
	
	性别
	
	学生

类别
	
	出生年月
	

	申

请

原

因
	  签名：                                     年      月      日

	院

系

意

见
	  签名：               盖公章               年      月      日

	教

务

处

长

意

见
	  签名：               盖公章                年      月      日

	主

管

校

长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注：本表由教务秘书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   
本科学生辅修专业申请表

	学号
	
	姓名
	
	性别
	

	系
	
	专业
	

	申

请

理

由
	

	系

主

任

意

见
	学生原所在系意见
	辅修专业接受单位意见

	
	签名：      

（盖公章）     年   月   日
	签名：             

（盖公章）        年   月   日

	教

务

处

审

批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留校修读双学位（双专业）申请表

	学号
	
	姓名
	
	性别
	

	系
	
	专业
	
	联系

电话
	

	申

请

理

由
	

	系

主

任

意

见
	学生原所在系意见
	双学位（双专业）接受单位意见

	
	签名：      

（盖公章）     年   月   日
	签名：             

（盖公章）        年   月   日

	教

务

处

审

批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暨南大学珠海学院补办学生证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地
	　
	出生年月
	　

	专业
	　
	学生类别
	　
	学号
	　
	电话
	　

	家庭
住址
	　
	乘火车
	是
	车站
名称
	　

	
	
	
	否
	
	

	补办理由
	　

	
	

	
	

	
	　
	签名：
	年       月       日

	证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教
	　

	证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科处意见
	年       月    日

	正式学生证
	　
	交费
（元）
	　
	领证时间
	签名：

	补办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备注
	　


暨南大学学生请假申请表

	请

假

人

填

写
	学 号
	
	姓    名
	

	
	学 院
	
	专   业
	

	
	请 假

原 因
	

	请  假  时  间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天。

	一天以内
	班主任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一天以上

二周以内
	院系领导审批
	签名：               年   月    日

	二周以上
	教务处审批
	签名：               年   月    日

	销  假  时  间
	销假人签名：                     年    月   日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1、学生凭学校门诊部开出的病假单才能请假。请事假、公假须出具有关证明文件。

      2、凡需续假者，三天内由院系领导批准，三天以上由教务处批准。

      3、本表由学院教科办、系办公室保存备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准     假     条

     同学：

 经研究，批准你请假     天（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请假期满，应按时到学院教科办、系办公室销假。

批准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1、准假条经批准人签名、单位盖章方有效。

    2、应按时回校销假，不销假作超假论处，未经批准或超假的作旷课论处。

暨南大学珠海学院     年    季本科学生办理离校手续通知单

             学号:

兹有珠海学院                         专业             级本科学生               因毕业办理离校手续。请为该生办理手续后，在相应的方格内盖章。

珠海学院教科处

     年   月    日

	1 财务科

(盖章)

(核准是否欠费)
	②图书馆

（盖章）

（交还所借书刊、交清欠款）
	③总务处

（盖章）

（交还医疗证）

	④安全保卫办公室

(盖章)

 (办理户口关系转出手续)
	⑤学院党政办公室

（盖章）

（学生党员办理组织关系转出手续，内招生非党员毕业生也需盖章确认）
	⑥丹田物业

(盖章)
(到各栋管理员处办理退房手续：检查网络设施、交回钥匙、清查宿舍内家具、缴交水电费)

	⑦ 学生工作处

(盖章)

(领取报到证、办理团组织关系转出手续)
	⑧ 教科处

(盖章)

(交回学生证，领取毕业证、学位证、中文成绩单)

	


备注：在前面①到⑥均办理完毕后，才能到学生处、教科处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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